
证券代码：000880 �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2014-004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合资设立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1、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潍柴重机”或“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潍柴重机（潍坊）

发电设备有限公司（下称“潍柴发电设备” ）拟分别与自然人顾大局先生、乐忠杨先生共同出

资设立合资公司。其中，潍柴发电设备拟与自然人顾大局先生两方共同出资在江苏省泰州市设

立潍柴发电设备（泰州）有限公司，潍柴发电设备以自有资金出资255万元人民币，顾大局先生

出资245万元人民币；潍柴发电设备拟与自然人乐忠杨先生两方共同出资在浙江省舟山市设立

潍柴发电设备（舟山）有限公司，潍柴发电设备以自有资金出资255万元人民币，乐忠杨先生出

资245万元人民币。2014年3月21日，上述各方人员在山东省潍坊市分别签署了《潍柴发电设备

（泰州）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和《潍柴发电设备（舟山）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

2、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投资额度未达到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的标准，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3、上述自然人出资人中，顾大局先生、乐忠杨先生均不属于公司或关联公司员工，上述自

然人均非《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之关联自然人。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设立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潍柴发电设备（泰州）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潍柴发电设备（泰州）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准登记为准）

2、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王仙伟

4、企业住所：江苏省泰州市扬州路113-8（以工商登记为准）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发电机组、水泵机组、空压机组、液压泵机组及零部件的生产、销售、租赁和维

修（以上生产不含铸造）；国家允许的货物进出口贸易。（最终经营范围以所在地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准登记为准）

7、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潍柴重机

（

潍坊

）

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货币

255 51%

顾大局 货币

245 49%

合 计

———

500 100%

（二）潍柴发电设备（舟山）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潍柴发电设备（舟山）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准登记为准）

2、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王仙伟

4、企业住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港开发园区新港五道21号（以工商登记为准）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发电机组、水泵机组、空压机组、液压泵机组及零部件的生产、销售、租赁和维

修（以上生产不含铸造）；国家允许的货物进出口贸易。（最终经营范围以所在地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准登记为准）

7、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潍柴重机

（

潍坊

）

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货币

255 51%

乐忠杨 货币

245 49%

合 计

———

500 100%

三、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1、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潍柴重机（潍坊）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潍柴重机（潍坊）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潍坊高新区福寿东街197号甲

法定代表人：张更生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发电机组、水泵机组、空压机组、液压泵

机组及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和维修（以上生产不含铸造）；国家允许的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贸易。

2、顾大局，男，汉族，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32111119630201****，住所为江苏省镇江市

润州区翠堤春晓5幢302室。

3、乐忠杨，男，汉族，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33090219691231****，住所为浙江省舟山市

定海区金塘镇长沙南岙103号。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潍柴发电设备自成立以来， 产品在中小功率发电机组低端市场毛利率偏

低，竞争力不强。通过本次项目的实施，可帮助潍柴发电设备迅速对目标区域的销售渠道实现

整合，增强对中小功率发电机组区域市场的控制力，有利于公司发电业务的快速发展。

顾大局先生、乐忠杨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发电机组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有着丰富的

市场经验和渠道网络。本次各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目的是依托潍柴全系列、全领域发动

机等核心产业资源，借助顾大局先生、乐忠杨先生在区域市场的渠道网络优势，获得目标区域

发电机组市场份额的快速提升，从而实现共赢。合作各方均看好未来的市场前景。

项目实施后， 潍柴发电设备在目标区域的中小功率发电机组业务将逐步由相应合资公司

经营， 潍柴发电设备则将侧重于发电机组产品的设计研发工作， 同时集中力量拓展公司在通

信、石油、矿山、数据中心等行业客户市场以及国内外大功率燃油、燃气电站市场的业务。

五、风险提示

合资公司成立后，存在市场开拓、生产经营管理、技术、质量、售后服务、人才等方面的风

险，公司及潍柴发电设备将努力以合理的对策和措施控制并化解风险。

本次全资子公司合资设立公司目前仍处于筹备阶段，公司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

进行相关信息的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598� � �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2014-018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涉诉（仲裁）案件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3年9月11日发布北大荒涉及诉讼（仲裁）公告（公告编号2013-052），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现将部分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在披露的33起，涉案金额合计7.924亿元涉及诉讼（仲裁）事项中，截至目前，有部分事项

取得进展，涉案金额共计233,014,407.42元，详细情况请见附件。

附件：《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统计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涉诉

（

仲裁

）

案件进展情况统计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序号 立案时间 起诉时间

起诉

（

申请

）

方

应诉

（

被申请

）

方

承担连带

责任方

诉讼仲裁

类型

诉讼或仲

裁机构名

称及所在

地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

况

诉讼

（

仲

裁

）

涉及金

额

诉讼

（

仲

裁

）

是否形

成预计负

债及金额

诉讼

（

仲裁

）

进展

情况

诉讼判决

、

裁定情况或仲

裁情况

诉讼

（

仲裁

）

判决

执行情况

调解情况 二审情况

1 2014-1 2014-1

北大荒鑫

亚经贸有

限责任公

司

吉林省扶

余县长春

岭粮库

、

扶

余县粮食

国有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执行

黑龙江省

农垦中级

法院

，

哈尔

滨市

2010

年

9

月和

2011

年

8

月期间

，

公司原玉

米部与吉林省扶余

县长春岭粮库签订

玉米

、

水稻委托收购

合同

，

2011

年

7

月公

司销售玉米提货时

，

对方仅交付

16

，

109.445

吨

,

其余

8150.234

吨无货可

提

，

财务预付款

1428

万元

。

25,637,

552.53

公司于

2013

年

2

月将长春岭粮库

起诉至农垦中院

，

并将其全资股东

扶余县粮食国有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作为共同被告

。

2013

年

11

月

1

日

，

法院作出

[2013]

垦

商初字第

10

号民

事判决书

。

判决被告扶余县长春岭粮

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给付公司欠款

14285964.24

元及违约金

300

万元

,

合计

17285964.24

元

，

驳回公司其他诉讼请

求

。

判决生效后

，

被

告未能履行给付

义务

，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

向法院递交强制

执行申请材料

，

现等待法院通

知

。

2 2013.4.22 2013.4.8

秦皇岛北

大荒龙业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海南鹰力

不动产投

资有限公

司

海南万宁

北大鹏飞

实业有限

公司

诉讼

秦皇岛

中院

2011

年

7

月

，

原告向

被告提供借款

2500

万元

。

期限届满后

，

被告仅偿还

875

万

元

。

故原告提起诉

讼

。

17,939,

000.00

秦皇岛中院已判

决

（

2013

）

秦民初

字第

51

号

（

2013

年

7

月

18

日

）。

海南鹰力偿还龙业地产借

款

1625

万元

、

借款日至判

决日利息

；

北大鹏飞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

原被告分

担案件受理

、

保全费

。

2013

年

10

月

18

日

，

已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

2013

年

11

月

25

日

，

北大鹏飞已

还款到账

1000

万

元

。

2014

年

2

月

18

日收到北大鹏飞

还借款

625

万元

、

诉讼费及保全费

117156

元

、

逾期

还款利息

（

代理

律师计算

）

384818.94

元

。

3 2013.7.17 2013.7.17

黑龙江北

大荒投资

担保股份

有限公司

海伦兴安

岭乳业有

限公司

杨永山

、

王

亚梅

诉讼 农垦中院

我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

、

2013

年

7

月

10

日向广发行哈

尔滨分行为海伦兴

安岭乳业有限公司

代偿本息合计

11,176,

680

元

。

本金

11,

000,000

元

，

利息

176,680

元

。

2013

年

10

月

25

日

（

2013

）

垦商初字

第

25

号民事判决

书

判决

1

、

兴安岭乳业偿还本

息

1117.668

万元

。

2

、

支付违

约金

79.148

万元

。

3

、

杨永

山

、

王亚梅对上述款项承

担连带偿还责任

。

2013

年

11

月

26

日

向农垦中院申请

执行

，

已受理

。

向

法院申请查封兴

安岭乳业位于海

伦市的房产和土

地使用权及杨永

山位于长水河农

场的房产

。

4 2013-4 2013-3

北大荒鑫

亚经贸有

限责任公

司

东北建筑

安装工程

总公司

、

纪

长武

纪长武 诉讼

绥化农垦

法院

哈尔滨市

2012

年

4

月

1

日

，

公司

与东北建筑安装工

程总公司签订

《

钢材

买卖合同

》，

公司向

东北建安公司销售

螺纹钢

370

吨

，

总价

款为

150

万元

，

东北

建安公司收货后一

直未能支付货款

。

1,638,000

公司向法院起诉

立案后

，

因东北建

安公司已不正常

经营

，

通过邮寄和

直接送达方式无

法送达

，

法院于

2013

年

8

月

18

日采

取公告方式送达

并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开庭审理本案

。

2014

年

1

月

14

日

，

法院作出

[2013]

绥

民初字第

143

号民

事判决书

。

一审判决被告东北建筑安

装总公司给付公司货款

150

万元

，

利息

13.3419

万

元

，

被告纪长武对上述款

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送

达日期为

2014

年

2

月

17

日

。

5 2013-8 2013-8

北大荒鑫

亚经贸有

限责任公

司

北大荒青

枫亚麻纺

织有限公

司

（

委托保

管

）

诉讼

黑龙江省

高级人民

法院

哈尔滨市

公司与与青枫亚麻

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

签订

《

货权确认单

》，

确认绍兴仓库保存

的货物所有权为公

司

，

被告仅代为储存

保管

，

现一直拖延给

付

。

40,018,

932.63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起诉至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

被告

提出管辖权异议

，

绍兴市中院裁定

将案件移送黑龙

江省农垦中院审

理

，

后案件移送至

黑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

，

法院于

2014

年

2

月立案受

理

。

8 2013-5 2013-5

北大荒龙

垦麦芽有

限公司

邹平汇超

保温节能

科技有限

公司

诉讼

绥化农垦

法院

哈尔滨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份

,

与邹平汇超保温节

能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

《

水泥基泡沫保温

板生产技术及设备

转让合同

B

》，

总合同

款金额

178

万

，

公司

于

3

月

26

日先支付

50%

转让款

89

万元

，

因我方股份公司未

批准此项目

，

我方于

3

月

29

日单方提出让

其暂停项目

，

并要求

其退款

，

该公司认为

其已造成损失

20

余

万元不予退款

。

890,000

2013

年

7

月

26

日

、

9

月

17

日两次开庭

。

2013

年

11

月

5

日民

事判决

--

（

2013

）

绥商初字第

134

号

。

11

月

25

日送

达

。

驳回诉讼请

求

，

案件受理费由

原告龙垦麦芽负

担

。

2013

年

12

月

6

日

，

已

上诉农垦

中院

2014

年

3

月

3

日

，

已申请追

加孙维峰

为案件第

三人

，

申请

对其设备

生产的产

品进行产

品质量鉴

定

。

9

2013

年

1

月

14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北大荒米

业集团有

限公司

德州福信

油脂有限

公司

、

德州

市天马粮

油集团有

限公司

、

德

州瑞康房

地产开发

有公司

、

扎

兰屯市大

乾物流有

限公司

。

无 民事

黑龙江农

垦中级法

院

哈尔滨市

基于被告收到原告

大豆款项后未按合

同约定返还原告货

款

、

利息及利润

。

124,514,

242.26

原定于

2013

年

4

月

1

日开庭审理

，

但

被告提出了管辖

权异议

，

后又撤

回

，

现法院已裁定

准许被告撤回管

辖权异议

，

现此案

已经结案

。

[2013]

垦商初字第

3

号调解

书中

，

达成如下协议

：“

1

、

被告德州福信给付原告北

大荒米业货款

68328000

元

诉讼损失

289097

元

，

合计

68617097

元

；

2.

被告自

2013

年

12

月

30

日起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止

，

每月月底前给

付

10000000

元

，

余额

8617097

元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给付完毕

，

若被告逾

期还款

，

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双倍给付原

告

3.

案件受理费

281794

元

，

保全费

5000

元

，

合计

286794

元

（

原告已预交

）

由

被告负担

，

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给付

；

4

、

被告德州市

天马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

德州瑞康房地产开发有公

司

、

扎兰屯市大乾物流有

限公司对上诉款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

7 2013.6.7 2013.6.7

北大荒龙

垦麦芽有

限公司

霍林郭勒

华泽麦业

有限公司

诉讼

黑龙江农

垦中级法

院

哈尔滨市

公司与其自

2006

年

开始长期合作

，

并先

期投入大麦种子

，

但

因遇自然灾害导致

欠收

，

至今应收帐款

279

万元

。

2,790,000

10

月

23

日开庭审

理

，

等待法院判

决

。

2013

年

12

月

10

日农垦中院

判决

：

华泽麦业给付原告

欠款

2793848.95

元及利息

（

2013

年

6

月

7

日至给付日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

加倍

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

案件受理费被告负

担

29933

元

，

原告负担

3152

元

。

6 2013.6.18 2013.6.7

北大荒龙

垦麦芽有

限公司

黑龙江省

康尔麦动

物营养科

技有限公

司

诉讼

黑龙江农

垦中级法

院

哈尔滨市

公司与其进行大麦

种植合作

，

因

2012

年

自然状况影响其农

业受灾

，

导致大麦减

产

，

无法偿还大麦种

植款项共计

841

万

元

。

8,410,000

农垦中院已判决

-

（

2013

）

垦民初字

第

12

号

（

2013

年

10

月

11

日

）。

被告给付原告大麦款

841

万元及利息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实际给付日

；

未按

判决指定期限给付利息加

倍

；

案件受理费被告承担

。

被告已上诉至黑

龙江省高级法院

2014

年

1

月

7

日省高院

开庭审理

。

2

月

17

日高

院判决

：

驳

回上诉

，

维

持原判

，

案

件 受 理 费

70679

元由

康 尔 麦 负

担

。

证券代码：600598� � �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2014-019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及相关融资融券业务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可

能自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当日起调整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范围，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14年1月28日发布了关于2013年年度业绩预亏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4）预

计2013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同时发布了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14-005）。2014年3月15日公司又发布了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相关

融资融券业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4-017）。如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

值，公司将连续两年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股票在年度报告披

露后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在2014年3月

27日发布2013年年度报告，详细披露2013年经营情况。

如公司股票在2013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的规定，公司股票将于被实施特别处理当日起调整出融资融

券标的证券范围，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2014年 3 月 22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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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5� � � �证券简称：京东方A� � � �公告编号：2014-008

证券代码：200725� � � �证券简称：京东方B� � � �公告编号：2014-008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3年12月25日披露了《京东方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64）。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后，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涉及的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显示"）的资产及时办理了

资产过户手续。

截至2014年3月20日，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有京东方显示48.915%的股权已过户

至本公司，并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过户手续。本公司现持有京东方显示99.009%股权。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000725� � � �证券简称：京东方A� � � �公告编号：2014-009

证券代码：200725� � � �证券简称：京东方B� � � �公告编号：2014-009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控股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4年3月20日披露了《京东方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控股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7）。合

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管委会将向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合肥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肥京东方"）给予一次性补助3亿元，用于补助已发生的研发投入及贷款贴息。

截至本公告日，合肥京东方已收到该笔政府补助。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42� � �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2014-035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情况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之联"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通知于2014年3月14日以书面通知的方式发出， 并于2014年3月20日在公司15层会议室以现

场与通讯表决同时进行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对控股、参股公司的管理，实现公司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公司的管理

效率，经董事会审议，一致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大科技"）0.4545%股权以1,5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荣之联（香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荣之联"）。

本次交易资产所涉金额为1,500万元人民币，属于一般购买、出售资产的类别，根据《公司

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签署协议并办理本次交易事项的有关手续。

三、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荣之联（香港）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香港荣之联于2010年4月21

日注册成立； 注册地点为香港新界沙田火炭穗禾路1号丰利工业中心6字楼18室； 注册资本金

100万美元；主营业务为国际贸易，咨询、培训，技术服务；法定代表人为王东辉；注册证书编号：

1446504。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华大科技0.4545%股权。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

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等。标的股权为公司于2013年1月以1,500万元人民币投资购得，现公司以1,500万元

人民币转让给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直接持有华大科技的股权，转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荣之联

持有该部分股权。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对控股、参股公司的管理，实现公司资源的

合理配置，提升公司的管理效率，符合公司长远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交易遵循了公平原则，定价合

理、价格公允，符合上市公司利益，没有侵害中小股东权益。因此，同意公司本次向全资子公司

出售资产的交易事项。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42� � �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2014-036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3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深圳

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科技"）0.4545%股权以1,5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

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荣之联（香港）有限公司。

本次公司的资产转让事项所涉金额为1,500万元人民币，属于一般购买、出售资产的类别，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35）刊登于2014年3

月22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公司2014年3月22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独立意见》。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荣之联（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香港

注册地点：新界沙田火炭穗禾路1号丰利工业中心6字楼18室

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成立日期：2010年4月21日

主营业务：国际贸易，咨询、培训，技术服务

注册证书编号：1446504

法定代表人：王东辉

2、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基本信息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0.4545%股权。

2、资产完整性

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3、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为公司于2013年1月以1,500万元人民币投资购得，该长期股权投资以成

本法进行核算，截至公告日该股权账面价值为1,500万元人民币。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公司持有的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0.4545%股权。

2、交易主体

出让方：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荣之联（香港）有限公司

3、交易价格

双方约定，以标的股权截至公告日的账面价值人民币1,500万元人民币为定价依据，本次交

易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为1,500万元人民币。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资产转让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直接持有华大科技的股权，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香港荣之联持有该部分股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二）本次出售资产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对控股、参股公司的管理，实现公司资源

的合理配置，提升公司的管理效率，符合公司长远发展。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交易遵循了公平原则，定价合

理、价格公允，符合上市公司利益，没有侵害中小股东权益。因此，同意公司本次向全资子公司

出售资产的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002143� � �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2014-035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四届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四届二十次会议于2014年3月11日

以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14年3月21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

议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

翔宇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遂宁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增资800

万元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800万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遂宁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宁

高金"）。增资后遂宁高金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占100%股权。遂宁高金经营范围为：生猪屠

宰、加工、冷冻、销售。（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

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销售：饲料原料及饲料。

详见2014年3月22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002143� � �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2014-036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出资8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遂宁市高

金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宁高金"）增资；

2、本次对外投资行为已经公司董事四届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遂宁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会四届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遂宁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的议案》（详

见2014年2月22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遂宁高金成立于2014年2

月25日，经营范围：生猪屠宰、加工、冷冻、销售。（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以下范围

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销售：饲料原料及饲料。

2、增资方式、资金来源：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800万元出资；

3、注册资本：遂宁高金增资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万元，公司占100%的股权；增资后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占100%的股权；

4、遂宁公司因成立时间不足一个月，暂无法披露业绩情况。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对遂宁高金增资主要是因为遂宁高金将参与公司对国家储备肉收储工作。 作为收储单位

遂宁高金必须满足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的规定。

2、存在的风险：

遂宁高金可能存在公司管理、资源配置、人力资源公司文化等整合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对遂宁高金增资，将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提升，不存在损坏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会四届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4

年

3

月

21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90

基金同益

2,032,692,231.60 1.0163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2,648,220,622.63 1.3241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184691

基金景宏

1,776,402,179.48 0.8882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5

基金汉盛

2,500,458,318.33 1.2502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3,538,195,916.10 1.1794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92

基金裕隆

2,567,777,660.930 0.8559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2,839,113,849.640 0.9464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184693

基金普丰

2,394,912,149.250 0.7983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8

基金天元

2,776,025,022.45 0.9253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4,021,191,430.24 1.3404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184699

基金同盛

3,290,082,267.32 1.0967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701

基金景福

2,711,249,800.46 0.9037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5

基金汉兴

3,022,692,622.52 1.0076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198,980,489.860 1.0995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728

基金鸿阳

1,718,547,008.02 0.8593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283,869,425.08 1.0946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006,662,782.10 1.0022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751,340,126.57 0.8757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2,814,844,332.09 0.9380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